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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州德龙运业有限责任公司“1·14”
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2024年 1月 14日 18时 46分，S219省道双加镇境内泸州市

龙马潭区双加四十二加油站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 1人

受伤 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***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泸州市龙

马潭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政府办公室、区纪委监委机关、区应

急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公安交管大队、市交通执法

三大队、区公安分局、双加镇等有关单位组成的泸州德龙运业有

限责任公司“1·14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调查组），

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。

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技术鉴定、调查询问、调阅资

料和综合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

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人员

的处理建议以及整改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泸州德龙运业有限责任公司“1·14”一般道路交

通事故是一起因驾驶人员违章驾驶而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情况

泸州德龙运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德龙运业公司），法

定代表人：匡某某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***，类型：有限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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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本：***万元，

成立日期：2018年 4月 3日，住所：叙永县，经营范围：普通货

运等。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编号：川交运管许可泸字 510***

号，许可经营范围：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等，有效期至 2024年 3

月 30日。名下普通货运车辆 78辆，公司车辆动态监控委托泸州

全程科技有限公司实施。

（二）事故车辆情况

1.川 E***号重型自卸货车（以下简称：事故货车），品牌型

号：陕汽牌 SX***，发动机编号：***，车辆识别代号：LZG***，

生产日期：2020年 5月 22日，整备质量 15500kg，核定载质量

15370kg，注册日期：2020年 6月 8日，使用性质：道路运输，

所有人：德龙运业公司，登记地址：叙永县，核定载客 2人。交

强险有效期至 2024年 6月 4日，检验有限期至 2024年 6月 8日，

强制报废日期为 2030年 6月 8日。2023年 4月 3日，在赤水市

**车辆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年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。2023年 10月

9日，在泸州市龙马潭区**汽车修理厂进行了二级维护。

2.川 Q***号电动车（以下简称：事故摩托车），品牌型号：

爱玛牌 AM***型两轮电动车，车辆识变代号为 LE***，电机型号：

10***，额定功率：1500W，整备质量：116kg，生产日期：2020

年 10月，所有人施某良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驾驶人员情况

1.熊某波，事故货车驾驶员，男，39岁，泸州市龙马潭区人，

驾驶证号：***。2003年 12月 29日初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，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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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车型 B1B2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29日。《道路货物运输驾

驶员从业资格证》有效期至 2024年 3月 14日。

2.施某良，事故摩托车驾驶员，男，71岁，泸州市龙马潭区，

身份证号：***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道路位于 S219 省道泸州市龙马潭区双加四十二加油站

交叉路口，该道路为双向 2车道沥青路面街镇道路，呈南北走向，

限速为 40 公里/小时，道路笔直，有道路交通标线、道路交通标

志，无灯控、中央隔离护栏和路灯，路面完好，干燥，视线良好。

事故车辆停于德胜镇往双加镇方向道路车道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死者，耿某莲，女，69岁，身份证证号： ***，四川省泸州

市龙马潭区人。

伤者，施某良，软组织挫伤，已康复出院。

该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***万元。

（六）检测鉴定情况

1.经鉴定，事故货车、事故摩托车的转向系统、制动系统、

照明及信号装置所检测项目符合相关标准要求。

2.经鉴定，事故货车和事故摩托车在事故发生前的行驶速度

为 31公里/小时—32 公里/小时和 28公里/小时—29公里/小时。

3.经鉴定，耿某莲系因交通事故致开放性颅脑损伤及颈部损

伤死亡。

4.熊某波、施某良经酒精测试未检测出乙醇，毒品尿检呈阴
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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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1月 14 日 15 时 30 分许，熊某波驾驶小车从家里出

发，前往泸州市龙马潭区某某轮胎店（以下简称某某轮胎店）去

驾驶事故货车。更换到事故货车后，接着前往石洞街道某工地装

载石头。

16时许，熊某波驾驶事故货车装载石头后从工地出发，运往

泸县福集镇大巫滩碎石厂。

17时许，熊某波驾驶事故货车到达碎石厂卸货。

18 时许，熊某波驾驶事故货车驶离碎石厂，经 S219省道驶

往某某轮胎店停放车辆。

18 分 40 分许，施某良驾驶事故摩托车搭载耿某莲从家里出

发，经 S219省道前往双加镇场镇。

18 时 46 分许，熊某波驾驶事故货车行驶至泸州市龙马潭区

双加四十二加油站路口处，超越右侧同向行驶的施某良驾驶的事

故摩托车时发生碰撞，致使施某良和耿某莲失控倒地，耿某莲被

货车碾压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1.事故报告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熊某波立即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，120 急救电

话，并向匡某某报告事故情况。

19时许，匡某某向叙永县交通局执法大队报告事故情况。

20 时 15 分，区应急局值班室接到双加镇人民政府事故情况

报告后，随即向市应急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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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现场处置情况

19时许，公安交警部门到达现场进行处置。

19 时 10 分，救护车到达现场，立即对伤者进行抢救。施某

良被送往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医院医治，耿某莲经抢救后确认死

亡，遗体送往殡仪馆。

20时 10分，现场处置结束，道路恢复通行。

3.善后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德龙运业公司对死者家属进行安抚，并支付了

安葬费，死者遗体已火化，善后处理妥善开展。

4.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。事

故信息报送及时准确，应急响应及时、处置有序得当，未发生次

生事故，目前无不良社会影响，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事故调查组经现场勘查、技术鉴定、询问当事人、调取现场

监控视频、调阅档案资料、综合分析后认定事故原因如下：

（一）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情况

依据区公安交管大队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》（第

510504120240000008号）及市交警支队《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》

（泸公交复字结论〔2024〕第 000062 号），熊某波驾驶事故货

车未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，在交叉路口超车1是此次事故的

原因之一，对事故发生负有同等责任。施某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

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，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
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超车：（四）行经铁路道口、交叉路口、窄桥、弯道、
陡坡、隧道、人行横道、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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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驾驶事故摩托车2，未确保安全通行3以及未让乘客耿某莲佩戴

安全头盔4，是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，对事故发生负有同等责任。

（二）直接原因

事故直接原因是：熊某波驾驶事故货车未与前车保持足够的

安全距离，且在交叉路口超车，撞到施某良驾驶并搭载耿某莲的

事故摩托车后，碾压耿某莲。

四、调查发现的问题

德龙运业公司未确保事故货车卫星定位装置正常使用5，2023

年 12月 17日起事故车辆监控 GPS为离线状态；未按规定对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通报6，对记录的事故隐患未全部向从业人

员通报；未按照公司制定的安全培训教育制度7，对驾驶员岗前培

训不少于 24小时的规定，实际驾驶员岗前培训时长仅 12小时；

未按照公司驾驶员记分管理制度8建立对驾驶员违规违章扣分的

管理台账。

五、相关处理建议

（一）相关人员

2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十九条第一款：驾驶机动车，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。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，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、文明驾驶。
4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五十一条：机动车行驶时，驾驶人、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，

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。
5 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：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确保卫星定位装置正常使用，保持车

辆运行实时在线。
6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工
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
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
7《泸州德龙运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培训教育制度》第三条：工作程序（一）岗前培训 2、驾驶员岗前培训不
少于 24 学时。

8 《泸州德龙运业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记分管理制度》第七点：每月对驾驶员的记分情况进行登记，做好台账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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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熊某波，事故货车驾驶员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建议由区公安交管大队依法处理。

2.施某良，事故摩托车驾驶员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建议由区公安交管大队依法处理。

（二）相关单位

德龙运业公司，事故货车所属单位，鉴于该起道路交通事故

中，事故货车未负有主要及以上责任，对其存在的道路运输和安

全生产相关违法行为，建议由叙永县交通运输局依法处理。

六、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

各单位要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坚守“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

为代价”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，坚持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，深刻

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、行业监管责任、

企业主体责任，有效管控安全风险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以新安

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。

（二）强化行业领域监管，保障道路运输安全

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压实企业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督促企业及时、有效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治，并及

时公示事故隐患；督促排除车载卫星定位装置故障，确保卫星定

位装置正常使用，保持车辆运行实时在线，动态监控有效落实，

并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违规行为；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管理制

度，按规定开展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，及时如实的落实好驾驶员

违规违章台账管理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强化路面巡查检查，有

效的发现和及时查处无证驾驶行为和未佩戴安全帽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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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

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切实增强安全生产主体意识、

责任意识和法治观念，完善安全管理措施。坚决杜绝“以挂代管、

挂而不管”的现象。严格落实公司安全管理制度，切实加强对从业

人员和所属车辆的管理，建立驾驶员违规违章台账；加强对从业

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；加强对车载卫

星定位装置的维护，确保卫星定位装置正常使用，保持车辆运行

实时在线，动态监控有效落实；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及时发

现和消除事故隐患；加强对人、车的实时动态监控，及时发现、

制止和纠正驾驶员违法驾驶行为，提升驾驶员安全驾驶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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